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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0 年医师资格考试

资格审核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、区卫健局，有关医疗卫生单位：

2020 年因全国爆发新冠肺炎疫情，医师资格考试现场确

认没有按期进行。根据国家医考中心和医师资格考试河北考

区办公室的统一部署，唐山市考点为了做好医师资格考试资

格审核工作，结合我市医师资格考试网报结果及当前疫情防

控情况，确保“考务工作和疫情防控”两不误。现将资格审

核工作做如下安排：

1、各单位应采取适当形式通知本辖区考生提交报名材

料、时间、邮寄地点、缴费方式、联系方式等相关信息，方

便考生提前准备，确保考生知晓率 100%。

2、各单位，进行材料初审、汇总、排序（报名材料与

花名册顺序一致）、花名册盖章，考生承诺书(考生本人签字）、

报名材料与花名册打包后，再邮寄至唐山市卫生干部进修学

校考务科。各单位统一邮寄，个人邮寄一律不接收。



3、提交报名材料及装订顺序,按唐卫考【2020】1 号文

件要求进行收集整理，考生承诺书装订在最后。报名材料填

写错误的请注明。

4、缴费方式：考生报名材料审核合格后通知各医疗单

位审核合格名单，缴费方式另行通知。未缴费者视为放弃医

师资格考试。

5、邮寄方式：统一由“邮政 EMS”邮寄注明医师

资格考试报名材料，其它快递邮寄概不受理（防止材料丢失）。

邮费自理。

邮寄地址：唐山市路南区（世博广场）唐山市卫生干部

进修学校考务科 202 室 刘莉收，联系电话：0315--5262980

6、邮寄时间：从即日起到 4 月 29 日止。这期间没有邮

寄的视为放弃医师资格考试报名。5 月 1 日后不再接收报名

材料。

7、对不符合报名条件，审核未通过者，需告知考生，

做好解释安抚工作，确保考生知晓率 100%。

唐山市卫生健康考试中心

2020 年 4 月 17 日


